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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受托担任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13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现行公布并生效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北京海兰信数据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北京海兰信数据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现依据 2015 年 12 月 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5 年第 104 次会议审核意见（以下简称“审核

意见”），出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已经表述的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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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引 言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本所律师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中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

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四、发行人已向本所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本所律

师系基于发行人的上述保证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五、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六、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

明。 

七、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目

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和之前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和之前所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

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九、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含义均与法律意

见书使用的简称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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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与劳雷美国在商标、域名使用上的协议安排。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标的公司拥有的商标、域名情况 

1、商标情况 

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海海兰劳雷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或“海兰劳雷”）之子公司北京劳雷海洋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劳雷北京”）拥有注册商标 14 项，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注册号 商标名称 有效期至 类号 注册人 

1 第 3788145 号 
 

2025.10.06 第 9 类 劳雷北京 

2 第 3788146 号 
 

2025.12.27 第 9 类 劳雷北京 

3 第 3788154 号 
 

2016.02.20 第 41 类 劳雷北京 

4 第 3788155 号 
 

2016.02.20 第 41 类 劳雷北京 

5 第 3788156 号 
 

2025.10.06 第 12 类 劳雷北京 

6 第 3788157 号 

 

2025.12.13 第 12 类 劳雷北京 

7 第 3788158 号 
 

2016.03.06 第 37 类 劳雷北京 

8 第 3788159 号 
 

2016.03.06 第 37 类 劳雷北京 

9 第 3788160 号 
 

2016.02.20 第 35 类 劳雷北京 

10 第 3788161 号 
 

2016.04.13 第 35 类 劳雷北京 

11 第 3788162 号 
 

2025.12.06 第 7 类 劳雷北京 

12 第 3788163 号 
 

2025.12.06 第 7 类 劳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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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 1702183 号 
 

2022.01.20 第 9 类 劳雷北京 

14 第 864875 号 

 

2016.08.20 第 9 类 劳雷北京 

2、域名情况 

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标的公司之子公司劳雷北京拥有注册域名

52 项，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域名 注册人 有效期 

1.  劳雷.com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2.  劳雷.net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3.  劳雷.cn 劳雷北京 
2008.09.22-2025.09.22 

4.  劳雷.中国 劳雷北京 
2008.09.22-2025.09.22 

5.  劳雷.公司 劳雷北京 
2014.08.20-2025.08.20 

6.  劳雷科技.中国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7.  劳雷科技.公司 劳雷北京 2014.08.20-2025.08.20 

8.  劳雷科技.com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9.  劳雷科技.net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10.  劳雷科技.cn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11.  劳雷工业.com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12.  劳雷工业.net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13.  劳雷工业.cn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14.  劳雷工业.中国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15.  劳雷工业.公司 劳雷北京 2014.08.20-2025.08.20 

16.  美国劳雷.中国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17.  美国劳雷.公司 劳雷北京 2014.08.20-2025.08.20 

18.  美国劳雷.com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19.  美国劳雷.net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20.  美国劳雷.cn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21.  香港劳雷.中国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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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香港劳雷.公司 劳雷北京 2014.08.20-2025.08.20 

23.  香港劳雷.com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24.  香港劳雷.net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25.  香港劳雷.cn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26.  本溪劳雷.中国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27.  本溪劳雷.公司 劳雷北京 2014.08.20-2025.08.20 

28.  本溪劳雷.com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29.  本溪劳雷.net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30.  本溪劳雷.cn 劳雷北京 2008.07.17-2025.07.17 

31.  大连劳雷.中国 劳雷北京 2010.07.22-2016.07.22 

32.  大连劳雷.公司 劳雷北京 2014.08.20-2025.08.20 

33.  大连劳雷.net 劳雷北京 2008.07.21-2025.07.21 

34.  大连劳雷.cn 劳雷北京 2010.07.22-2016.07.22 

35.  Laureltechnologies.com 劳雷北京 2008.07.22-2025.07.22 

36.  Laureltechnologies.net 劳雷北京 2008.07.22-2025.07.22 

37.  Laureltechnologies.com.cn 劳雷北京 2008.07.22-2025.07.22 

38.  Laureltechnologies.cn 劳雷北京 2008.07.22-2025.07.22 

39.  Laurelindustrial.com.cn 劳雷北京 2000.03.29-2020.03.29 

40.  劳雷工业公司.com 劳雷北京 2014.05.09-2020.05.09 

41.  劳雷工业公司.net 劳雷北京 2014.05.09-2020.05.09 

42.  劳雷工业公司.cn 劳雷北京 2014.05.19-2020.05.19 

43.  劳雷仪器.cn 劳雷北京 2014.05.19-2020.05.19 

44.  劳雷中国.com 劳雷北京 2014.05.09-2020.05.09 

45.  劳雷中国.net 劳雷北京 2014.05.09-2020.05.09 

46.  劳雷中国.cn 劳雷北京 2014.05.19-2020.05.19 

47.  劳雷仪器.中国 劳雷北京 2015.05.12-2025.05.12 

48.  劳雷仪器.网络 劳雷北京 2015.05.12-2025.05.12 

49.  劳雷仪器.公司 劳雷北京 2015.05.12-2025.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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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劳雷工业公司.中国 劳雷北京 2015.05.12-2025.05.12 

51.  劳雷工业公司.网络 劳雷北京 2015.05.12-2025.05.12 

52.  劳雷工业公司.公司 劳雷北京 2015.05.12-2025.05.12 

 

（二）标的公司与方励、杨慕燕等就相关事项的约定 

2015 年 5 月 27 日，方励、杨慕燕分别将其持有的劳雷香港 5%、50%的股

权转让给海兰劳雷。同日，杨慕燕将其持有的 Summerview（持有劳雷北京 100%

股权）55%的股权转让给海兰劳雷。海兰劳雷与杨慕燕、方励等签订的上述交易

的《股权转让协议》就相关事项已作出约定，具体如下： 

“买方同意劳雷物探（指方励、杨慕燕为接收物探业务新设的公司）可以在

其公司名称中继续使用劳雷字样。各方确认目前劳雷产业所涉及的商标为劳雷北

京所有，后期劳雷北京应该通过授权许可的方式授权卖方无偿地在不与买方及其

关联公司有竞争的业务领域使用该等商标”。 

（三）劳雷北京与劳雷美国、北京物探签订的知识产权使用许可合同 

为进一步落实前述《股权转让协议》对商标等知识产权许可的原则性约定，

明确具体授权使用的商标和域名以及其使用范围等，标的公司所属的劳雷北京分

别与美国劳雷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劳雷美国”）和北京劳雷物理探测仪器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物探”）签订了《知识产权使用许可合同》。 

1、劳雷北京与北京物探签署的《知识产权使用许可合同》 

2015 年 12 月 3 日，劳雷北京（作为甲方）与北京物探（作为乙方）签署了

《知识产权使用许可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同意将其已注册的以下商标许可给乙方使用。 

商标标识：  （第 35 类） 

          （第 35 类）        

(2)许可使用的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商标有效期届满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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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有权监督乙方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乙方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

商标的商品质量。 

(4)乙方不得任意改变甲方注册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并不得超越

许可的范围使用甲方的注册商标。乙方承诺，对上述商标的使用仅限于物探业务

领域，不涉及海洋业务领域。 

(5)未经甲方授权，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将上述商标许可第三方使用，

但乙方的关联企业除外。 

(6)许可使用费及支付方式：甲方无偿将本合同第（1）条所述商标许可给乙

方使用。 

(7)本合同提前终止时，甲、乙双方应当分别自终止之日起一个月内书面通

知商标局及其各自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8)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条款下的义务，另一方在提前 10 个工作

日书面通知对方后有权终止合同，除非违约方在接到通知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对

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向守约方作出赔偿。 

2、劳雷北京与劳雷美国签署的《知识产权使用许可合同》 

2015 年 12 月 3 日，劳雷北京（作为甲方）与劳雷美国（作为乙方）签署了

《知识产权使用许可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同意将其已注册的以下域名许可给乙方使用。 

域名名称：美国劳雷.中国、美国劳雷.公司、美国劳雷.com、美国劳雷.net、

美国劳雷.cn。           

（2）许可使用的期限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该域名有效期届满之日止。 

（3）甲方有权监督乙方使用域名的情况，乙方应当保证合法使用该域名。 

（4）乙方承诺，对域名的使用仅限于物探业务领域，不涉及海洋业务领域。 

（5）未经甲方授权，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将上述域名许可第三方使

用，但乙方的关联企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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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可使用费及支付方式：甲方无偿将本合同第（1）条所述域名许可给

乙方使用。 

（7）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条款下的义务，另一方在提前 10 个工

作日书面通知对方后有权终止合同，除非违约方在接到通知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对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向守约方作出赔偿。 

（四）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标的公司所属的劳雷北京已经与劳雷美国、北京物

探在商标、域名许可使用方面作出协议安排，该等安排系根据标的公司与方励、

杨慕燕原有协议框架下经友好协商达成，物探业务与海洋业务不存在竞争关系，

该等安排不会对标的公司海洋业务的开展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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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补充法律意见书结尾 

 

一、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日期及签字盖章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七日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

经办律师为倪俊骥律师、张隽律师。 

 

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正、副本份数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伍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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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字盖章页）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 层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 

          黄宁宁                                      倪俊骥 

 

 

                                                 _______________ 

                                             张隽 

 

二零一五年     月     日 


	（四）律师核查意见



